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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勞基法人員（一）

❖自103年8月1日起私立各級學校編制外之工作者
(不包括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)適用勞動基準法。

❖勞動基準法(勞基法)：包括工資與工時等勞動條件
之最低標準。

❖本校因應適用人員，在僱傭關係前提下，包括專
任助理、工讀生(學期與短期專案工讀生)及研究計
畫聘任校外研究助理及工讀生。

❖學生兼任助理及計畫臨時工？學習 vs. 勞僱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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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30001


適用勞基法人員（二）

❖勞動部及教育部於104年6月17日訂定學生兼任助
理（包含工讀生）適用勞基法之指導原則。

❖本校於 7月訂定「長庚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
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規範」作為保障學生兼任助理
學習及勞動權益之依據。

▪學習型助理：屬「課程學習」或「服務學習」，以
學習為目的，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。

▪勞僱型助理：非屬學習助理者，與學校間具有勞僱
關係，適用勞基法，須遵守勞動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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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助理聘任

助理及工讀生開始工作之前10日必須先進行異動
申請，並完成報到。

❖先行協商『學習型』或『勞僱型』並簽訂【約定
同意書】。

❖【研究計劃聘任人員異動申請表】及勞僱型之【
約定同意書】送至人事室。

❖備齊已核定【研究計劃聘任人員異動申請表】依
【報到須知】所列資料至人事室完成報到手續後
，方能開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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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聘任異動申請單

❖聘任校外兼任助理或
在校外執行計畫，必
須經部門主管及院長
核簽完後送人事室，
再呈送校長核准後方
能聘任。

❖聘期必須在計畫期限
內，多年期必須在當
期期限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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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助理聘任報到須知

❖報到辦理為上班日之上午8：30~中午12：30

❖勞僱型兼任助理(工讀生)須簽訂

▪ 「勞僱型」約定同意書

▪ 「長庚大學兼任助理暨工讀生勞動契約書」一式三
份，聘期必須自報到日開始，計畫主持人必須親簽

▪ 「保險調查表」以確認加入勞保之資格

▪ 若多個「勞僱型」聘任須提供「部分工時人員多重
聘僱具結書」

❖外籍學生必須有居留證與工作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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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兼任助理聘任型態約定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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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型兼任助理 勞僱型兼任助理
定義 一 學習活動為課程、論文研究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

件。
二 教師應有指導兼任助理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。
三 兼任助理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。

一 兼任助理與本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，且具人格
與經濟之從屬關係。

二 學校或聘任主管（教師、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)對兼任助理之
提供工作，具有監督、考核、管理或懲罰處分之權。

著作權 一 研究報告或碩、博士論文，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
導，兼任助理為論文著作人，並享有著作權（包括著
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）。

二 指導教師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兼任助理共同完成報告
或論文，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
人，共同享有著作權。

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，兼任助理為著作人，本校享有著作財產
權。

專利權 兼任助理自身為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、設計人之情形，對
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。

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，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校或依經
費來源契約之約定。

兼任助
理同意
簽署

□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選擇擔任學習型兼任助理。

以下可擇一（或多重）選擇
□ 課程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；修習時間__學年__學期。
□ 論文研究學習
□ 畢業條件規定

兼任助理簽名：
身份證字號： 學號： 日期：

一 報到手續及簽訂勞動契約事宜應至遲於到職日中午前完成。
二 遵循處理規範、本校相關規章、政府所頒法令及相關專業工作

準則。
三 離職申請應於離職日前十日送至人事室，並於離職當日完成離

職手續。
□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選擇擔任勞僱型兼任助理。
兼任助理簽名：
身份證字號： 學號： 日期：

聘任主
管同意
簽署

一 學習活動有明確對應之課程、教學實習活動、論文研
究指導、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。

二 教師應有指導兼任助理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。

□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擔任學習型
兼任助理。

聘任主管（或計畫指導教師）簽名：
身份證字號： 人員代號： 日期：

一 工資、工時及延長工時等勞動條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法令。
二 依規定辦理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，兼任助理契約期滿或中途

離職時，亦應主動申辦退保及停繳勞工退休金。
□本人已詳閱並同意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擔任勞僱型兼任助理。

聘任主管簽名：
身份證字號： 人員代號： 日期：



保險 (勞保、勞退、健保)
「勞僱型」兼任助理

❖必須辦理勞保加保及勞退金提繳

❖健保加保條件

▪ 聘期逾三個月，每個工作日到工者，無論每日工作時
數若干。

▪ 聘期逾三個月，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，其每週工作時
數滿12小時以上(含12小時)

▪ 報到時請提供健保轉出單，以利進行加保

❖雇主負擔等費用由計畫經費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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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 (勞保、勞退加保)

❖依「勞工保險條例」必須於報到當天加保，離職
當天退保。

❖為確保「勞僱型」學生之權益，學生於到職日完
成報到手續後 ，人事室於當天完成加保作業。
若延遲報到，人事室則以收件日為勞保加保日與
計薪起始日，無法往前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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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 (勞保、勞退退保)

❖聘任人員若於聘僱期間中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
不再續聘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10日備齊所有已核
簽完成之離職單送抵人事室，人事室必須於離職
當天完成退保作業。

❖如續聘或轉聘者，應於聘僱期限屆滿前10日至人
事室辦理異動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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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僱型兼任助理及工讀生納保
每月個人負擔及雇主負擔多少錢?

人事室勞保專區網頁

12

保險費用(一)

http://personnel.cgu.edu.tw/files/13-1010-34518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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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用(二)



多重勞僱型聘任

❖身兼兩份「勞僱型」工
作以上者，報到時須填
寫【部分工時人員多重
聘僱具結書】。

❖兩個單位以上合聘產生
勞保、勞退及健保費用
，由聘任部門共同負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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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資

❖薪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，專職人員每月不得低
於26,400元，時薪不得低於176元

❖自到職日起薪、離職日止停支薪津

❖每月五日發薪

❖薪資將先行扣除勞保及健保（若加保）個人負
擔金額

❖薪資一律轉存金融機構，轉存帳戶僅接受郵局、
元大銀行或合作金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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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 (出勤規範)

❖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
過 40小時 (105年1月1日生效)

❖出勤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休息

❖加班時數
▪ 加班時數連同正常工作時數一日不得超過 12小時

▪ 加班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
給 1/3

▪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
加給 2/3

▪ 加班時數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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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 (出勤紀錄)

❖依實際上、下班時間填寫，詳填至【分鐘】。

❖兼任助理
▪ 填寫「簽到(退)表」，每月工作時數以40小時為原則。

▪ 每月經單位主管核簽後，由各系(所)實驗室、中心計畫
主持人保存備查。

▪ 紀錄應保存 5年，人事室將不定期抽查。

❖工讀生
▪ 填寫「工作日誌」。

▪ 每月21日前經單位主管核簽後，寄至人事室，憑以計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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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 (假日出勤)

❖依勞基法規定，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(紀
念日、勞動節及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)工
作者，工資應加倍發給。

❖兼任助理及工讀生如於休假日出勤工作者，當日
時數應以兩倍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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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 (休假日數計算)

❖勞工連續工作滿半年以上者，須核給特休。

❖部分工時人員特休給假計算公式：

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 / 全時勞工全年正
常工作時間 X 勞基法第38條所定特別休假日數

(不足1日之部分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，惟不得損害勞工權益。)

❖勞基法第38條所定特別休假日數(截錄)

▪ 6個月以上未滿1年：3日

▪ 1年以上未滿2年：7日

▪ 2年以上未滿3年：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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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老師們的配合

為保障學生『勞僱型』兼任助理之勞動
權益，請老師務必於薪資、保險與工時
管理上遵守勞基法規定，配合學校流程
進行，以避免發生爭議而受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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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

歡迎您的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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